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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兰的非欧盟外国投资审查规则

波 兰 新的外国直接投资规定于2020年7月生效（《外
国直接投资法》）。

《外国直接投资法》规定了非欧盟和非经合组织投资者在
波兰进行直接投资的新要求。因此，它可能适用于中国投资
者在波兰直接或间接进行的收购。根据《外国直接投资法》，
某些收购需要符合该规则的审查，并需要主管当局（波兰竞
争和消费者保护办公室）事先批准。
《外国直接投资法》一般适用于被波兰政府认定为具有战略

意义的商业并购活动。从事以下领域的商业收购行为，如对
于中国投资者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能源、医药、IT软件、运
输、食品加工等行业需事先获得相关部门审批。对于上市公
司，无论其从事何种业务活动，也必须征得上述同意。

通常，要符合《外国直接投资法》的规定，必须满足以下
条件：

• 并购标的在可能提交的两个财政年度报表中的至少一个
财政年度，其在波兰实现商品和服务销售收入的价值超
过1000万欧元；

• 收购后，中国投资者应至少达到《外国直接投资法》所
规定的股份持有或经营水平；

• 并购标的为上述指定的行业之一或为上市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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